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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法官说法

你问我答

司法动态

通讯员 包亦明

刘某父子俩在温州市区公园里摆摊，经营气枪打气球的娱乐项目，可他们万万想不到，自己
的行为已涉嫌非法持有枪支和非法买卖枪支。近日，父子俩被温州鹿城警方刑事拘留。

5月19日，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分局莲池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市区江心西园游乐场内有人使
用气枪打气球。民警在现场看到，一名男子正摆摊用气枪供人打气球娱乐。民警当即对其摊位
的2支气枪予以扣押。经警方鉴定，这2支气枪所发射金属弹丸或其他物质的枪口比动能分别为
5.8焦耳/平方厘米和6.1焦耳/平方厘米，均大于1.8焦耳/平方厘米的枪支认定标准，所以，可定性
为枪支。

经营该摊位的男子姓刘，61岁，河南人。经传唤，刘某供述，他所持有的气枪，是他儿子刘某
强购买的，父子俩用它来摆摊供人娱乐，想做点小生意赚钱，但没想到涉嫌犯罪。

民警随后将犯罪嫌疑人刘某强抓获。经审讯，刘某对非法持有枪支、刘某强对非法买卖枪支
的事实供认不讳。

民警说法：根据办案经验，不少市民没有基本概念，分不清气枪是玩具枪、仿真枪还是枪支，
更搞不清楚罪与非罪的界限，便随意购买并持有枪支，以致违法犯罪。因此，警方敬告市民，非法
购买持有气枪，一旦被警方查获，经鉴定属于仿真枪的，将被收缴，属于枪支的，将被收缴并追究
刑事责任。

根据公安部出台的仿真枪认定标准，具有以下三方面特征的属于仿真枪：符合枪支管理法规
定的枪支构成要件，所发射
金属弹丸或其他物质的枪
口比动能小于 1.8 焦耳/平
方厘米（不含本数）、大于
0.16 焦耳/平方厘米（不含
本数）的；具备枪支外形特
征，并且具有与制式枪支材
质和功能相似的枪管、枪
机、机匣或者击发等机构之
一的；外形、颜色与制式枪
支相同或者近似，并且外形
长度尺寸介于相应制式枪
支全枪长度尺寸的二分之
一与一倍之间的。

P2P租车，“以车养车”
惹来赔偿纠纷

编辑同志：
因为工作地点的变更，我原来每天上班必用的小车，现在基本不

用。为了增加收入，想到了P2P，即把车直接租给个人，日租金150元、
周一至周五连租600元，并明确表明，如承租人承租期间发生事故，导
致小车受损以及造成他人伤亡和财产损失，一律由承租人担责。一个
月前，徐某通过小广告找到我要求租车，我在收到其租车费与押金后，
没有审查其有无驾驶证，便将车给了他。谁知，当天下午，徐某由于驾
驶不当，不仅车毁人亡，还造成行人吕某当场丧命。经交警部门认定，
徐某无证驾驶负事故全部责任。由于徐某没有多少遗产可供赔偿，吕
某亲属曾多次要求我赔偿损失。请问：吕某亲属的请求成立吗？

邱根莲

读者邱根莲：
吕某亲属的请求成立，即你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49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
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
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
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即在车辆出租中，出租人应否对承租人所造成
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取决于出租人对损害的发生有无过错，而不在
于出租人与承租人是否约定过发生事故由谁赔偿，也不在于出租人自
己是否遭受损失、损失多大。换句话说，只要出租人对损害的发生存
在过错，就必须无条件地向受害的第三人赔偿损失。

而就哪些情形，属于对应的过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
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指出：机动车
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49
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
缺陷，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三）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驾驶人因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
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的；（四）其它应当
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过错的。

正因为徐某无证驾驶是导致事故的原因所在，且因此被认定承担
事故的全部责任，而你在交付小车时未作任何审查，明显与第（三）项
所列情形吻合，自然也就难辞其咎。

颜梅生

朱泽军

宁波的方某近日向法院起诉称，
朋友高某曾向其借款 7000 元，方某
经银行转账将此借款汇给高某，因
高某拒绝归还，请求判决高某偿还
借款本息。方某向法院提供了银行
转账单。高某辩称，彼此是贸易伙
伴，常有钱款往来，方某的 7000 元
银行转账凭证，为方某偿还此所欠
债务，而非出借钱款，请求法院驳回
方某诉请。

审理此案的宁波江东法院认为，
方某仅凭借银行转账凭证，尚不足以
证明其是借钱给高某，并因此产生借
贷合同关系，方某须继续举证证明借款事实。因方某不能继续举证证明借款事实，经法官动员，
方某撤回了起诉。

法官评析：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提出主张负有提供证据的责任。民间借贷合同的实质
是实践合同，实践合同除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外，尚需实物给付。当事人要证明彼此存有借
贷合同关系，除了要证明存在合同意思表示一致，还需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交付行为。若举证环
节只存“交付”的举证，而不能完成“借款合同成立”的举证，只能证明转款事实，无法证明该“交
付”的行为系借款行为，以及当事人间存在借款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1条规定：法院应当依照
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的承担，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包括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
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可知，当事人要证明法律关系存在，除需承担

“举证”责任，还需要承担“证明”责任。该“证明”是核心，是“举证”行为的目的，仅有银行转账凭
证，只能证明转账事实。当事人若要证明存在借款关系，应当继续举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规定了原告在仅依
凭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
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
任。然而《规定》第17条并未对被告抗辩后举证不能的情况作出规定，这并不意味着举证责任的
倒置将举证责任转移到被告方，法律对于举证责任的倒置有明确的规定，即使被告就其抗辩的事
实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也不能确定借贷关系是否存在。

只有银行转账凭证
不能认定借款事实

经营气枪打气球竟涉罪？枪是关键
民警教你分辨仿真枪、玩具枪和枪支


